朝阳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

发展的若干措施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，以及《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“人工智能+”战略部署，充分发挥朝阳区技术和应用场景优势，催生人工智能新型创业模式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OPC（One Person Company，一人公司，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、个人独立完成业务全链路闭环的新型组织形态）创业集聚地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第一条  建设特色集聚社区。围绕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和科技百园布局，打造“低成本空间+全生命周期创孵服务”的OPC特色创业社区，支持空间运营机构联合具有技术生态牵引能力的企业共建共享工位，配套共享会议室、共享展厅等公共设施。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，形成覆盖政策咨询、工商注册、融资对接、算力供给、开发工具、技术平台等内容的特色创孵服务，常态化开展技术沙龙、孵化加速、市场对接、产业论坛等生态活动。对满足条件的OPC社区运营服务机构，可给予连续三年、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。

第二条  支持生产工具平台建设。面向OPC的模型训练、智能体开发和内容生产等创新创业全栈需求，支持各类创新主体研发通用智能体工具、AIGC生产平台、智能体工厂平台等人工智能生产工具平台，并向区域内OPC提供优惠或免费服务。对符合条件的生产工具平台，可给予平台运营服务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运营服务资金支持，同一平台连续支持不超过三年。

第三条  打造超级个体网络。引进和推动成立超级个体网络（Super Individual Connectivity Network，SICN）机构，支持开展针对超级个体网络的专业服务，向有潜力的超级个体和OPC提供资源链接、商务谈判、品牌营销等经纪服务，补充OPC在市场资源、商业经验等方面的短板，支持有潜力的超级个体和OPC持续发展。

第四条  推进应用场景开放。围绕金融、消费、文旅、政务、交通、工业等领域，协调推动央国企、行业头部企业等向OPC开放场景资源，鼓励应用场景专业服务机构为OPC挖掘和梳理场景需求，形成场景需求和技术能力两张清单，并定期与超级个体网络服务机构和OPC社区联合发布，开展场景智能对接和精准匹配。举办OPC场景专项赛，围绕不同场景赛道，组织场景方基于具体场景出题，由OPC答题，开展公开遴选和精准撮合，支持OPC通过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参与场景建设。对引领性、创新性的应用场景项目，按照不超过研发与建设投资额（不含土建）的30%给予资金支持，单个项目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第五条  加强算力保障。深化算力伙伴合作计划，鼓励合作伙伴开发和上架面向OPC的专属算力产品，支持OPC使用算力券、词元券等开展研发创新活动。对符合要求的OPC，按照算力或词元实际使用金额的50%给予资金支持，每年最高50万元。

第六条  提升高质量数据供给。支持建设开放共享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，鼓励掌握专业性数据集的主体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场内交易，向OPC开放数据，为OPC提供数据供给、模型训练、数据存储、数据流通等全流程服务。通过语料券支持OPC使用数据服务和产品开展人工智能相关研发。对符合要求的OPC，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的50%给予资金支持，每年最高50万元。

第七条  强化金融服务。依托朝阳区科技金融服务矩阵，构建“股债贷投担财税法”全链条金融服务，形成投早投小、快速决策的投资机制，鼓励金融机构为OPC提供“园区贷”、科技成果转化贷等特色融资产品，常态化组织OPC专场投资路演活动，支持OPC通过信用贷款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、短期融资券、私募债券、融资租赁等方式进行融资。对符合条件的OPC，可按照实际支付利息的30%每年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。

第八条  优化人才服务。支持高校、园区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联合举办面向OPC和潜在人才的人才培训。加大OPC人才引进力度，支持OPC人才申报“朝阳青创15条”，优先给予人才认定、住房保障、子女教育等人才服务，支持OPC人才申报国家级和市级重点人才项目。
第九条  开展OPC接续培养。联合投资机构、OPC社区及SICN机构等，建立面向OPC及潜在OPC项目的常态化筛选机制，对有发展潜力的OPC开展接续培养和持续支持，促进有发展潜力的OPC向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，并将其纳入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予以支持。
第十条  做好财政资金保障。将OPC纳入《朝阳区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《朝阳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》《朝阳区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梯度培育若干措施》和《朝阳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等资金政策支持范围，优先为OPC创新发展提供资金保障。

本措施适用于有潜力成为OPC的个人，依法经营的OPC（人员规模一般不超过10人，特别优秀的，经认定，可放宽到20人），以及依法经营开展服务OPC创新发展业务的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主体。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，由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理委员会（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）、北京市朝阳区人才局、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